新北市104年度教育雲「學習拍立得」研習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
   一、新北市教育雲發展方案暨先導期計畫。
   二、教育部104年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-「國民中小學行動學習」實施計畫。
2、 計畫目標： 

1、 瞭解學習拍立得之操作與實作，鼓勵教師將資訊融入教學之中，享受更多元的學習環境。
2、 運用教育部教育雲之雲端服務學習管理系統，使師生課前、課中、課後適時透過行動載具，以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。
3、 提升教師翻轉教學的能力為初衷，協助教師管理所有數位教材及建立教學活動。
4、 引導教師運用各式教學載具(電子白板、行動裝置、PC等)與學生進行創新多元之互動學習，讓教學更具創意與效益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  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
   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華碩雲端。
4、 辦理方式 ：
   一、以演講、座談交流方式，進行教育部教育雲之內容說明與教學研討。                

   二、由講師演繹學習拍立得教學情境，讓教師能從中學習教育雲之學習拍立得實作模式，進而回饋至教學活動。
   三、講師引導實際操作演練，參與教師可從中完成一堂課程活動設計。
5、 參加對象：本市雲世代學校、行動學習學校及各級學校教師均可報名參加，各研習共計80名額。(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)
6、 研習時間：
一、104年8月14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二、104年8月24日(星期一)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(本場次已額滿)
7、 研習地點：新北市教育研究發展中心二樓電腦教室(220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)。
8、 研習內容：如附件1。 
9、 報名資訊及注意事項：
1、 即日起請逕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─研習系統報名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
2、 請參與教師事前準備數位教學檔案(ppt, word,圖片檔案等)，以供實際演練活動使用。 
3、 參與本案研習所屬人員，本局核予公假出席，另全程參與人員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。
4、 為避免教育資源浪費，本研習報名錄取教師請務必準時出席參加，若因
       臨時重要公務不克參加，請務必研習前一日聯繫承辦單位，以利安排備
       取人員遞補。
  五、研習當天如遇颱風等天然災害，將依市府宣佈是否停止上班上課規定或講
  師是否能如期出席辦理。若當日活動停止辦理，將另行通知是否擇期舉辦，並請留意後續公告。
  六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  七、為鼓勵本市教師踴躍參加報名，倘參加本次活動之教師，將贈送參加獎勵
      品，另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會後亦可參加抽獎活動。
壹拾、本案聯絡人：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科 倪嘉伶科員(02)8072-3456#504。
10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新北市104年度教育雲「學習拍立得」研習課程表
	104年8月14日(星期五)、8月24日(星期一)

	時間
	主題
	演講人
	備註

	 09:15-09:30
	報到
	請參與教師準備數位教學檔案(ppt, word,圖片檔案等)，以供實際演練活動使用。

	09:30-10:20
	教育部教育雲學習拍立得介紹
	華碩雲端
	

	10:20-10:30
	休息
	

	10:30-12:00
	學習拍立得教學演練：教學法1
	華碩雲端
	

	12:00-13:00
	用餐休憩
	

	13:00-14:00
	學習拍立得教學演練：教學法2
	華碩雲端
	

	14:00-14:10
	休息
	

	14:10-15:50
	實際操作演練
	華碩雲端
	

	15:50-16:00
	綜合座談、歸賦
	教育局、華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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